
政采云-商品发布手册

操作前提：成为政采云正式供应商

首先：完成岗位配置

路径：用户中心-系统管理-员工管理-更多-岗位-编辑-全部关联-保存修改

一、商品发布

方法一：新增基础商品-批量选品发布

1.1 新增基础商品



适用情况：供应商还没有发布过同品牌型号的商品。

供应商可以先录入商品信息，等网超协议通过后，批量上架商品。

操作菜单：用户中心—协议中心—商品管理—商品发布管理。

1）点击左上角【基础商品】后右上角【新增基础商品】

2）选择商品的类目，点击页面右上角下一步

填写注意事项：

如果出现品牌型号列表，但列表中没有需要的品牌型号，可【点击申请 SPU】申请 SPU 通过后再发

布商品。

3）3）填写商品信息：具体参考右上角的操作指引

4）填写好之后通过右上角提交就完成了一个基础商品的编辑。

1.2 批量选品发布

使用前提：1. 协议已经通过审核；2.在平台已经在基础商品中添加过商品；3.

上架的协议价与预发商品的协议价一样，



不用修改商品信息和价格。

提示：如果需要按每份协议单独定价，请单个新增协议商品，填写协议价格后提

交上架审核。

操作菜单：用户中心—协议中心—商品管理—商品发布管理。

1）在“商品发布管理”页面，点击左上角上角【协议商品】；

2）选择对应的网上超市协议，点击【批量选品发布】；

填写注意事项：

如果还没有发布商品的，可以点击【立即前往】，并参考“预发商品-批量上架”先去发布商品。

3）勾选商品，点击【提交】；

提示：如果已发布商品不在列表中，说明商品类目和网超协议的类目不一致，请检查商品类目是否准确或

网超协议中是否入围该类目。如商品类目错误，需要重新发布商品。



4）填写申请原因，然后点击【确定】；

提示：原因可自拟，商品上架就可以。

5）发布成功，提交后商品状态为“下架（申请新增中）”，由集采机构进行审

核，审核通过后商品可采购。

6）发布失败：如果提交未通过，会显示相应的原因，根据提交失败的原因进行

修改后再进行上架；

方法二：直接新增单个协议商品



使用前提：协议已经通过审核。

适用场景：还没有发布过商品，要单个新增商品。

操作菜单：用户中心—协议中心—商品管理—商品发布管理。

1）点击左上角【协议商品】后右上角【新增协议商品】

2）选择到需要添加商品的协议，点击【直接发布】；

3）选择商品类目；

填写注意事项：

如果出现品牌型号列表，但列表中没有需要的品牌型号，可【点击申请 SPU】申请 SPU 通过后再发布商

品。

4）填写商品信息：具体参考右上角的操作指引

二、仓库管理



供应商在第一次发布网超商品时，可以先管理好公司的仓库信息，填写仓库地址，

送货范围等等。

操作菜单：用户中心—商品—仓库管理。

1）填写仓库信息：在仓库管理中点击【编辑】，填写仓库地址、配送范围等基

本信息，填写好后点击【保存】。

提示：仓库状态“有效”时，仓库才能正常使用。

首先编辑默认仓库，不然会导致自建仓库无法使用。

提醒：配送范围会影响物品在不同区划的店铺显示，按销售地区设置，保存后次日生效

2）如果供应商有多个仓库的，可以点击【新增仓库】再添加其他仓库。

三、 库存管理

商品提交后，可以修改库存数量，当商品库存为 0 时，商品无法采购。

操作菜单：用户中心—商品—库存管理。



点击箭头标志，进行【出库】【入库】，修改库存数量；点击更多，可以添加仓库和库存。

四、运费设置

供应商首次发网超商品时，可以一次性设置好各地区的运费价格，发商品时可以

直接选择到相应的运费。

操作菜单：用户中心—商品—运费模板

1）在“运费模板”栏，点击右上角【新增运费模板】按钮；

2）填写运费信息，点击右上角【保存】按钮，运费模板设置完成。

填写时请注意：

是否包邮：买家承担运费即不包邮，需配置计价规则和运送方式；卖家承担运费即包邮。

计价规则：按实际情况填写计价规则，一个模板只能选一种计价方式。

运送方式：可以选择自行配送、货运和快递（可多选），也可以按地区设置多个运费价格。



3）如果有多种运费包邮方式或计价规则，要设多个运费模板的，可以再点击【新

增运费模板】新增。


